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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行刑反向衔接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不起诉、 但需要追究行政

责任的案件移送给行政机关处理的制度。 近年来，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长趋势

明显， 违法与犯罪并行， 实践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往往以数额来作为知识产

权案件重罪和轻罪、 有罪和无罪的标准， 且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标准不一， 情

节较轻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不起诉后常常面临是否需要行政处罚的问题。 为了

解实践中知识产权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的现况， 笔者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往

上海市的检察机关进行调研， 并收集了 200 份不起诉决定书进行分析， 通过

深入调研、 分析问题， 为完善知识产权案件行刑反向衔接机制提出意见建议。

□ 刘佳敏 孙梦 于盛隆

一、知产案件行刑反向

衔接机制实践困境

1.反向衔接中检察机关与

行政机关沟通不畅。 并非每一

起行刑反向衔接案件都是由承

办案件的检察院辖区内对应的

行政机关管辖。 根据相关的司

法解释， 可能存在由 A 地检

察院办理的刑事案件， B 地的

行政机关对其具有管辖权， 这

就导致实践中存在较多的异地

移送案件。 由于缺乏异地移送

的规定， 实践中移送方式不

一。 笔者通过调研了解到， 由

于检察机关很难与异地的行政

执法机关直接对接， 当案件需

要异地移送时， 有的检察机关

会将案件移送给 B 地的检察

机关， 再由 B 地的检察机关

移送给 B 地的行政机关。 但

是在这一模式下， 代为移送检

察机关对案件的具体事实并不

了解， 因此对于移送中存在的

管辖不同的问题也很难发现，

容易导致效率低下， 案件不能

及时得到处理的问题。

2.移送行政处罚案件事实

认定存在困境。 在知识产权行

刑反向衔接中， 案件由检察机

关移送给行政机关后， 由于用

于定罪量刑的刑事证据与作出

行政处罚的行政证据要求存在

一定区别， 行政机关往往会重

新收集相关证据， 尤其是会重

新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以对涉案

金额进行确认。 但是笔者在调

研中发现， 实践中当事人在被

行政机关询问时， 往往倾向于

将犯罪金额往低了说， 这就导

致行政机关的询问结果与侦查

阶段犯罪嫌疑人供述存在不相

符的情况。另外，由于刑事案件

与行政案件间隔时间较长，导

致行政机关对部分证据进行取

证时，证据已经毁损灭失。上述

情况导致行政机关在后续对当

事人作出行政处罚时面临以下

问题： 依据现有相关证据能不

能认定当事人应受行政处罚以

及是否能够依据检察机关提供

的数额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3.反向衔接检察机关跟踪

监督机制尚未建立。 《刑事诉

讼法》 第 177 条规定， 有关主

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

知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 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在一定期限内给

予检察机关回复， 书面告知检

察机关案件处理结果或者办理

情况。 但是根据笔者实地调研

情况， 实践中行政机关积极

回复检察机关的情况较少，

检察官往往需主动询问行政

机关案件后续进展情况。 笔

者了解到， 有行政机关拒绝

给予检察机关行政处罚决定

书， 其理由仅为行政处罚决

定书中， 并无专门为检察机

关设计的一联。 这表明， 检

察机关尚未实现对行刑反向

衔接全流程的监督。

二、知产案件行刑反向

衔接机制困境分析

1.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沟

通不畅的成因。 一方面， 根据

相关司法解释， 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案件的犯罪地， 包括侵权

产品制造地、 储存地、 运输地

等， 范围较宽泛， 而基于现代

物流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 知识产权犯罪的时空限制

正逐渐下降， 如侵犯他人商标

权的产品在生产后可以通过物

流发送到全国各地， 侵犯他人

著作权的影片可以通过网络向

任何人传播等， 这就使得犯罪

嫌疑人的犯罪结果地、 知识产

权违法行为地的认定均较为宽

泛， 进一步导致了刑事案件管

辖与行政处罚案件管辖错位，

从而引发了案件的异地移送的

问题。 另一方面， 行刑反向衔

接案件异地衔接却缺少相关规

范支撑。 在法律层面， 《行政

处罚法》 与《刑事诉讼法》 均

未规定行刑反向衔接案件中的

异地移送的问题， 这就导致涉

及到异地衔接时， 检察机关不

仅缺乏案件移送的操作指引，

也缺乏与行政机关的沟通渠

道。

2.移送行政处罚案件事实

认定存在困境的原因。 一方

面， 当事人对反向衔接认识不

足导致陈述改变。 当事人在接

受询问时将数额往低了说， 往

往是因为存在想要减少行政处

罚数额的心理。 当事人可能对

行刑反向衔接制度不够了解，

有的当事人认为， 既然检察机

关已经做出了不起诉决定， 后

续就不应有其他的惩罚了，

因此在行政机关还要给予其

行政处罚时， 往往会呈现不

理解、 不配合的态度， 在接

受询问时可能也不会如实告

知违法数额， 试图逃避行政

处罚。 另一方面， 现有法律

规定未对刑事证据向行政证

据的转化及事实认定作出明

确规定， 而行政违法跟刑事

不法之间的构成要件和证明

标准的不同， 倘若没有法律

规定， 行政机关既没有义务

直接适用司法机关认定的事

实， 也没有权利省略取证等

环节直接适用上述事实。

3.检察机关监督无力的成

因。 首先， 检察机关缺少了解

案件处理情况的途径。 行政机

关的信息与检察机关不共享，

双方缺少信息共享机制， 检察

机关要想了解被移送案件的情

况， 只能等待行政机关主动告

知， 或者检察机关主动询问，

但是行政机关仍可以拒绝告

知。 这就导致检察机关可能无

法及时掌握案件进展， 也无法

从中发现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违

法履职。 其次， 行刑反向衔接

中检察机关监督权的法律规定

存在不足。 一则， 在法律层面，

并未明确检察机关享有对行刑

反向衔接过程的监督权。 二来，

在司法解释层面， 目前有关行

刑反向衔接的司法解释均为最

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规定， 对

行政机关约束有限， 主要还是

依赖于行政机关的积极配合或

检察机关主动询问， 并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行政机关不愿回复

的问题。

三、 知产案件行刑反向

衔接机制完善建议

一是要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

机关的沟通协调。 要健全数据平

台技术， 完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

关的沟通渠道， 促进检察机关和

有关行政机关的直接沟通。 二是

要完善证据移送衔接的相关规

定。 一方面， 可以参考行刑正向

衔接的相关规定， 明确行政机关

可以使用客观性较强的书证、 物

证等实物证据。 另一方面， 对于

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言词证据， 此

类证据具有较强的易变性， 因此

由行政机关另行收集更为合适。

三是要建立检察机关跟踪监督机

制。 立法上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

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检察机关反

馈案件处理情况， 并应视情赋予

检察机关强有力的手段， 为检察

机关能够有效展开监督提供法律

层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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